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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
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湖浔大道3555号行政楼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兴春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124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额114,886,4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170%。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计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1,476,097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80%。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2 人，代表股份 113,410,39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1290％。

（四）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2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2,851,111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0.5563％。

（五）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14,060,787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13%；

反对815,7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00%；

弃权10,0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25,4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0394％；反对

81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099％；弃权10,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7％。

（二）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14,060,787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13%；

反对817,7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17%；

弃权8,0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25,4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0394％；反对

8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6800％；弃权 8,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06％。

（三）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14,060,787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13%；

反对817,7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17%；

弃权8,0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25,4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0394％；反对

8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6800％；弃权 8,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06％。

（四）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4,047,787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700%；

反对828,7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13%；

弃权10,0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12,4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5834％；反对

82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0659％；弃权10,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7％。

（五）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114,060,787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13%；

反对815,7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00%；

弃权10,0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25,4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0394％；反对

81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099％；弃权10,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7％。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4,056,187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773%；

反对817,7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17%；

弃权12,6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20,8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8780％；反对

8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800％；弃权12,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19％。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4,029,187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38%；

反对838,4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98%；

弃权18,9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93,8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9310％；反对

83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4061％；弃权18,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29％。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及下属公司为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

案》，该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114,026,887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18%；

反对835,9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76%；

弃权23,7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91,5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8504％；反对

83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184％；弃权23,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13％。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9.01 审议《关于公司与金洲集团有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到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沈淦荣回避表决，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

联股东（股东代理人）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112,572,69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26%；

反对828,6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06%；

弃权19,1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03,4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2677％；反对

82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0624％；弃权19,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99％。

9.02 审议《关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金洲管道工业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张家港沙

钢金洲管道有限公司与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签署〈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框架

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4,045,087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50%；

反对823,3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66%；

弃权21,1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06,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3835％；反对

82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8765％；弃权21,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40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指派律师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

见为：“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经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2443 证券简称：金洲管道 公告编号：2025-025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根据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华银行）于2025年2月24日发布的《有关大
华银行中国个人业务调整的重要通知》，大华银行个人零售业务后续将整体转让，不再从事基
金代销业务。经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大华银行协商，自
2025年5月30日（含）起，由大华银行代销的本公司旗下东方红产业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619）、东方红中国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01112）和东方红睿满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A 类份额（基金代码：
169104）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将转至本公司直销平台进行后续维护服务，本公司后续将与大
华银行终止代销业务合作。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客户服务安排
（一）原大华银行存量代销客户可在2025年5月23日（含）前根据本指引在本公司直销平

台办理开户业务，办理完成开户业务的客户的相应基金份额将于2025年5月30日统一转至
直销平台，后续可在直销平台办理相应基金份额的查询、赎回、转换转出等业务；

（二）如2025年5月23日（含）前客户未在本公司直销平台办理开户业务，则上述登记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应基金份额将于2025年5月30日统一转登记至本公司
开立的“大华银行存量待确权”场外基金账户上。后续客户需根据本指引在本公司直销平台
办理开户业务，并对其持有的基金份额进行重新确认和登记，即“确权”。确权完成后，方可办
理相应基金份额的查询、赎回、转换转出等业务。

二、开户操作指引
客户可以选择下列任一方式进行开户：
1、网上直销开户
客户可通过本公司官网（网址：www.dfham.com）点击“我要开户”根据相应提示进行注册

开户，或者通过手机商城下载“东方红资产管理APP”应用，根据APP提示进行注册及开户操
作。

2、直销柜台开户
客户本人可携带前期在大华银行购买基金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及客户本人名下的银

行卡前往本公司直销柜台（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外马路108号供销大厦8层，办理时间：每个交
易日9:00-17:00），填写相关材料完成开户。

三、确权操作指引
1、客户办理确权前需已经完成上述开户业务。
2、提交确权申请资料：
（1）客户有效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扫描件或照片（需与在大华银行购买基金所用证件

一致或为该证件的有效更新）；
（2）填妥并签字的《基金确权交易业务申请表》；

（3）我司要求的其他材料。
投资者须本人临柜或将上述资料通过邮寄或邮件的形式发送至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邮箱地址：service@dfham.com
邮寄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外马路 108号供销大厦 7层（客服中心），邮政编码为 200010。

由于材料中涉及个人信息，请选择稳妥的邮政或快递公司进行邮寄并自行留意寄送结果，若
在邮寄过程中发生材料遗失，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基金管理人收到投资者多次递
交确权申请资料时，以最后一次所收到的填写真实、完整、准确的确权申请资料为准。

3. 基金管理人在收到投资者提交的相关资料后的7个交易日内进行审核，并依据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投资者份额登记信息，为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办理确权业
务。确权成功后，投资者重新登记确认的基金份额，将转登记至其开立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上。

4. 自基金份额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转登记至本公司开立的“大华银行存
量待确权”场外基金账户之日起，在投资者办理确权登记前，如基金进行收益分配，则未办理
确权手续的基金份额及其相应的权益份额，将以红利再投资方式进行处理，以红利再投资方
式取得的基金份额将继续托管在确权专用账户，直至投资者办理完成确权登记业务。其中，
基金分红期间暂不办理确权业务。

5.具体确权操作请参照本公司对外披露的《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基金份额
“确权”登记指引》。

四、重要提示
1. 基金管理人收到投资者确权申请表原件，即认为此申请是投资者真实意思的表示，若

因投资者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不及时或不符合要求等原因导致确权无法完
成，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确权遵从谨慎性原则，如投资者不按照本指引流程办理
相关手续或虽按照本指引流程办理相关手续但其身份仍不能核实的，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确
认。本公司对确权申请的受理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接受了确权申请，申请的成
功与否应以基金登记机构的最终确认结果为准。投资者应及时通过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中
心查询确权结果。成功确权的基金份额可通过本公司直销平台办理赎回等业务。如确权失
败，基金份额持有人需重新提交确权申请。

2. 投资者对开户、确权等操作有任何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920-0808）
进行咨询。

3. 本指引的最终解释权归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6日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代销存量客户在直销平台办理开户及确权业务的指引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旗下部分交易型开放式基金自2025
年5月16日起增加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银证券”）为申购赎回代理券商（以下

简称“一级交易商”）。投资者可通过瑞银证券办理相关基金的申购、赎回等业务。具体公告

如下：

一、适用基金列表

基金代码

159331

159338

159375

159399

159516

159519

159537

159546

159551

159612

159619

159621

159643

159667

159669

159679

159712

159745

159761

159806

159828

159861

159864

159865

159881

159889

159996

510230

510720

510760

512290

512660

512720

512760

512880

513020

513100

基金名称

国泰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A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创业板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富时中国A股自由现金流聚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半导体材料设备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香港内地国有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国泰国证信息技术创新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全指集成电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机器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标普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国泰中证基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MSCI中国A股ESG通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国证疫苗与生物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机床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国证绿色电力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1000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港股通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全指建筑材料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新材料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新能源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医疗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环保产业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畜牧养殖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有色金属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智能汽车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全指家用电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证180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上证国有企业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上证综合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生物医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军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计算机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CES半导体芯片行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港股通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5210

515220

515230

515880

516010

516110

516220

516620

516960

517090

517110

517400

561300

561310

561320

561330

561350

561360

561370

561380

588120

588360

国泰中证钢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煤炭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全指软件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全指通信设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动漫游戏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800汽车与零部件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细分化工产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影视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细分机械设备产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富时中国国企开放共赢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沪港深创新药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沪深港黄金产业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沪深300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消费电子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内地运输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有色金属矿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油气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2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恒生A股电网设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上证科创板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科创创业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二、新增一级交易商的基本信息及联系方式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2、15层

客服电话：400-887-8827
网址：www.ubssecurities.com
三、本基金管理人联系方式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公平路18号8号楼嘉昱大厦15-20层

客服电话：400-888-8688
网址：www.gtfund.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能力

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6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新增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一级交易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138号805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96

270,982,347

41.329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海明先生主持，采取现场加网络投票方

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浦冬婵女士出席了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总经理韩本毅先生、副

总经理陈晓先生、财务负责人王兴春先生出席了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0,117,217

比例（%）

99.6807

反对

票数

732,330

比例（%）

0.2702

弃权

票数

132,800

比例（%）

0.0491

2、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0,166,217

比例（%）

99.6988

反对

票数

683,330

比例（%）

0.2521

弃权

票数

132,800

比例（%）

0.0491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0,066,407

比例（%）

99.6619

反对

票数

775,130

比例（%）

0.2860

弃权

票数

140,810

比例（%）

0.0521

4、议案名称：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0,039,507

比例（%）

99.6520

反对

票数

808,030

比例（%）

0.2981

弃权

票数

134,810

比例（%）

0.0499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0,271,107

比例（%）

99.7375

反对

票数

662,730

比例（%）

0.2445

弃权

票数

48,510

比例（%）

0.0180

6.01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王俊强）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0,124,807

比例（%）

99.6835

反对

票数

730,830

比例（%）

0.2696

弃权

票数

126,710

比例（%）

0.0469

6.02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张林超）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0,131,707

比例（%）

99.6860

反对

票数

723,930

比例（%）

0.2671

弃权

票数

126,710

比例（%）

0.0469

6.03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曹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0,139,607

比例（%）

99.6890

反对

票数

715,630

比例（%）

0.2640

弃权

票数

127,110

比例（%）

0.0470

6.04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刘天民-离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0,119,707

比例（%）

99.6816

反对

票数

698,130

比例（%）

0.2576

弃权

票数

164,510

比例（%）

0.0608

6.05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程安林-离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0,114,407

比例（%）

99.6797

反对

票数

698,530

比例（%）

0.2577

弃权

票数

169,410

比例（%）

0.0626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641,919

比例（%）

95.0467

反对

票数

973,730

比例（%）

4.4835

弃权

票数

102,010

比例（%）

0.4698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25-2027）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0,250,007

比例（%）

99.7297

反对

票数

675,330

比例（%）

0.2492

弃权

票数

57,010

比例（%）

0.0211

9、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0,156,407

比例（%）

99.6952

反对

票数

661,730

比例（%）

0.2441

弃权

票数

164,210

比例（%）

0.0607

1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9,872,817

比例（%）

99.5905

反对

票数

958,230

比例（%）

0.3536

弃权

票数

151,300

比例（%）

0.055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2

4

5

7

8

10

议案名称

2024 年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

2024 年度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

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关 于 确 认 公 司 董 事
2024 年度薪酬及 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 于 制 定《未 来 三 年
（2025-2027）股东分红
回报规划》的议案

关 于 确 认 公 司 监 事
2024 年度薪酬及 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0,246,529

20,119,819

20,351,419

19,986,919

20,330,319

19,953,129

比例（%）

96.1252

95.5236

96.6232

94.8926

96.5230

94.7322

反对

票数

683,330

808,030

662,730

973,730

675,330

958,230

比例（%）

3.2442

3.8363

3.1464

4.6230

3.2062

4.5494

弃权

票数

132,800

134,810

48,510

102,010

57,010

151,300

比例（%）

0.6306

0.6401

0.2304

0.4844

0.2708

0.718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1-8项议案已经公司2025年4月1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第 9-10项议案已经公司 2025年 4月 18日召开的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已
于2025年4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法定信息披露报刊《证券时报》和《证券日
报》披露。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2、4、5、7、8、10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7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上海豪园创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张海明、陈晓、张悦、韩本

毅、林群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蔡丛丛律师和陈理民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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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召开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25年 4月 1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年度股

东大会”）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15日14:00在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17号大街6号办公大楼三楼

会议室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网络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的交

易时间，即 9:15一 9:25，9:30一 11:30和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15:00。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世权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2、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13人，代表股份数为325,508,47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5691%。其中：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3 人，代表股份数为 322,950,47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258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410人，代表股份数为 2,558,
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10%。

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中，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412人，代表股份数为324,286,478股A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4209%；H股股东及

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 人，代表股份数为 1,222,000 股 H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85%。

3、其他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会计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提案表决方式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2、提案表决结果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无否决或取消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提案表决结果逐一列示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提案1、〈浙江世宝2024年度审计报告〉》（普通决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5,344,628股（其中：A股324,122,628股，H股1,222,0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7%；反对 99,350股（其中：A股 99,350股，H股 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5%；弃权64,500股（其中：A股64,500股，H股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8%。

（二）审议通过了《提案2、〈浙江世宝2024年度报告、年度报告摘要及业绩公告〉》（普通决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5,328,628股（其中：A股324,106,628股，H股1,222,0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47%；反对 112,550股（其中：A股 112,550股，H股 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6%；弃权67,300股（其中：A股67,300股，H股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7%。

（三）审议通过了《提案3、〈浙江世宝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普通决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5,325,428股（其中：A股324,103,428股，H股1,222,0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38%；反对 114,950股（其中：A股 114,950股，H股 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3%；弃权68,100股（其中：A股68,100股，H股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9%。

（四）审议通过了《提案4、〈浙江世宝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普通决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5,331,128股（其中：A股324,109,128股，H股1,222,0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5%；反对 118,450股（其中：A股 118,450股，H股 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4%；弃权58,900股（其中：A股58,900股，H股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1%。

其中，中小股东单独计票结果：同意3,602,6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5.3082%；反对 118,45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336%；弃权58,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82%。

（五）审议通过了《提案5、〈浙江世宝2024年度公司治理报告〉》（普通决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5,330,428股（其中：A股324,108,428股，H股1,222,0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3%；反对 106,750股（其中：A股 106,750股，H股 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8%；弃权71,300股（其中：A股71,300股，H股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9%。

（六）审议通过了《提案6、〈浙江世宝2025年度董事及监事的薪酬方案〉》（普通决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5,330,428股（其中：A股324,108,428股，H股1,222,0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3%；反对 106,750股（其中：A股 106,750股，H股 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8%；弃权71,300股（其中：A股71,300股，H股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9%。

（七）审议通过了《提案7、〈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浙江世宝2025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普通决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5,207,228股（其中：A股324,095,228股，H股1,112,0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75%；反对225,850股（其中：A股115,850股，H股110,0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4%；弃权75,400股（其中：A股75,400股，H股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2%。

其中，中小股东单独计票结果：同意3,478,4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2.0304%；反对 225,85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749%；弃权75,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47%。

（八）审议通过了《提案8、〈浙江世宝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普通决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5,315,928股（其中：A股324,093,928股，H股1,222,0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08%；反对 115,050股（其中：A股 115,050股，H股 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3%；弃权77,500股（其中：A股77,500股，H股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8%。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的姚应晨律师、丁磊律师为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作现场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年度股大会的人员和召

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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